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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1.1. 背景
为促进和规范全省“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化建设，明确在“互联网+医疗健康”背景下，各建设单位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建设要求，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组织国内相关专家，根据国家和我省相关政策、法规和试点工作要求，在征求相关建设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江苏省“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以下简称“功能规范”）。
江苏省“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信息技术标准规范，包括：
第1部分：江苏省医疗服务监管系统接入规范：互联网+护理服务
第2部分：江苏省“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本功能规范为第2部分。
1.2. 范围
本功能规范规定了“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系统的建设模式、系统总体要求、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本功能规范适用于江苏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类医疗机构组织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应用和评价工作。建设单位也可依据本规范对合作的第三方信息技术平台厂商提出建设要求。
1.3. 规范性引用性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功能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表示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表示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80号）
2) 江苏省“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3) WST 500.24-2016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24部分：护理计划
4) WST 500.18-2016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18部分：病重（病危）护理记录
5) WST 500.17-2016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17部分：一般护理记录
6) WST 500.19-2016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19部分：手术护理记录
7) WS 445.7-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7部分：护理操作记录
8) WS 445.8-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8部分：护理评估与计划
1.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功能规范。
1) 互联网+护理服务
主要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
2) 建设单位
是指组织和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省级试点市县（区）、省级试点医院、市级试点的组织和管理单位。
3) 服务工单
是指服务医疗机构用于记录、处理、跟踪一项工作的完成情况的凭证。居民预约成功后，即生成服务工单。
第2章 建设模式
为了适应全省市、县（市、区）、机构“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实际建设需求，各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省制定的信息技术标准规范，并选择以下一种建设模式，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建设。
开展服务前，各建设单位应向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备案，并根据核准执业名单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2.1. 单位自建模式
各建设单位自主开发信息系统，存储护理数据的服务器存放在本地。
2.2. 单位入驻省信息系统模式
由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建设标准化信息系统。
各建设单位直接使用省级下发的标准化信息系统，或直接入驻省级标准化信息系统。
2.3. 单位入驻第三方平台模式
各建设单位与具备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建设信息系统，存储护理数据的服务器存放在第三方机构，其服务端需显示实体医疗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
第3章 系统总体要求
3.1. 总体功能要求
本功能规范各功能分为必选、可选两个等级。如下表：
必选功能是指系统必须具备的功能。
可选功能是指系统目前可以暂不具备，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实现的功能。
表：“互联网+护理服务”基本功能清单列表
	功能大类
	序号
	是否必选
	功能清单

	便民服务
	1. 
	必选
	信息查询服务

	
	2. 
	必选
	服务项目购买

	
	3. 
	必选
	服务项目预约

	
	4. 
	必选
	上门服务记录

	
	5. 
	必选
	服务订单管理

	
	6. 
	必选
	服务行为评价

	业务管理
	1. 
	必选
	主数据管理

	
	2. 
	必选
	专项评估

	
	3. 
	必选
	医疗耗材记录

	
	4. 
	必选
	医疗废物记录

	
	5. 
	必选
	定位跟踪

	
	6. 
	必选
	一键呼叫

	
	7. 
	必选
	统计分析

	业务运营
	1. 
	必选
	任务调度

	
	2. 
	必选
	财务结算

	扩展业务
	1. 
	可选
	护理专科门诊

	
	2. 
	可选
	区域护理资料管理

	
	3. 
	可选
	区域护理功能协同

	
	4. 
	可选
	商业保险功能协同

	
	5. 
	可选
	互联网+社区护理


3.2. 区域协同要求
在护理服务过程中，在（跨）试点地区的共享协作权限范围内，系统可以与医院医疗业务、区域医疗业务以及其他专项医疗业务，共同实现数据共享和功能协作。包括区域护理资料管理、区域护理功能协同等。
3.3. 监管对接要求
系统应向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送关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监管数据。包括：基础监管数据、服务监管数据、业务监管数据、质控监管数据等。
具体的《江苏省医疗服务监管系统接入规范》，将另行下发。
3.4. 数据标准化要求
系统中有关数据内容和数据标准应遵循 WS 445-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WS 500-201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的护理部分内容、WS 363-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以及WS 364-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3.5. 系统管理要求
系统应包括：
1) 主数据管理：对服务提供主体的机构、科室、护士、项目、耗材等主数据，可依据不同的试点范围分别设定和维护。
2) 用户权限管理：可设定系统内部用户和外部接入用户的角色，对每个角色进行功能、数据访问权限的授权。支持区域、机构、科室（部门）的角色设定。
3) 运行监管与日志管理：提供运行状态的监控，记录重要的运行事件。例如，运行错误日志、重要数据访问日志、数据修改与删除日志等。
3.6. 系统安全要求 

系统实施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第4章 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4.1. 便民服务基本功能
4.1.1. 信息查询服务
为居民提供全省范围内的护理信息查询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具备资质的护理机构和护士及项目查询、病历资料查询、居民评估报告查询、护理记录查询、费用查询等。
4.1.2. 服务项目购买
居民或家属通过移动端查看建设单位可提供的服务内容、流程、双方责任和权利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在签订知情书后，购买护理服务项目。
主要功能包括：服务内容查询、签订知情同意书，在线支付，申请退款等。
4.1.3. 服务项目预约
居民或家属通过移动端预约上门护理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服务对象身份验证，预约地址和预约时间设置，服务人员选择，服务申请信息填写，服务工单查询等功能。
4.1.4. 上门服务记录
服务人员通过移动端确认接单，查看服务对象申请信息，线下服务行为全程留痕。
主要功能包括：服务人员接单记录、定位追踪记录、服务对象确认、服务视频留痕、服务工单查询、服务信息提醒等。
4.1.5. 服务订单管理
居民或家属通过移动端，查看服务项目购买成功后生成的订单。
主要功能包括：订单查询、订单删除、订单导出等。
4.1.6. 服务行为评价
居民对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服务过程进行评价，支持医疗服务机构持续改进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服务态度评价、服务质量评价、评价结果统计分析等。
4.2. 业务管理基本功能
4.2.1. 主数据管理
实现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所必需服务要素的基础信息管理，包括：服务医疗机构、服务人员，服务内容，配套材料、收费标准等基础信息的管理。
主要功能包括：基础信息采集、基础信息维护、基础信息推送、信息变更日志等。
4.2.2. 专项评估
实现医疗机构对申请者的疾病情況、健康状况、护理需求等整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经评估认为可以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可派出具备相应资质和技术能力的护士提供相关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病历和护理资料上传和调阅、评估表设置，评估结果生成，评估结果查询，护理计划制定等。
4.2.3. 医疗耗材记录
衔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记录耗材领用、使用、归还等信息，方便医疗机构后期耗材的清点和查对。
主要功能包括：耗材领取登记、耗材使用记录、耗材归还、耗材信息查询等。
4.2.4. 医疗废物记录
衔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记录医疗废物处置信息，方便医疗机构对医疗废物的实时定位和监控。
主要功能包括：医疗废物处置自动定位，处置地址和时间推送，处置记录查询等。
4.2.5. 定位跟踪
通过手机APP自动定位功能，实时上传服务人员定位信息，实现服务人员服务行为轨迹路线的记录。
主要功能包括：上传定位地址、轨迹路线展示、定位异常报警等。
4.2.6. 一键呼叫
实现服务人员在上门护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或意外紧急情况下，和当地公安、医疗急救、执业医疗机构以及运营部门的一键呼救和报警联动。
主要功能包括： 110报警联动，120急救联动，医疗机构紧急处置联动、客服呼叫联动等。
4.2.7. 统计分析
实现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服务和业务数据进行专项统计分析，提供各类统计图表，并可进一步查询获取详细信息。
主要功能包括：护理资源统计和查询、业务量统计和查询、业务收支统计和查询、服务绩效统计和查询、运营信息统计和查询、报表导出等。
4.3. 业务运营基本功能
4.3.1. 任务调度
以服务工单为载体，实现建设单位对护理预约服务的统一任务调配。
主要功能包括：派单、改派、中止、变更、查询、回访、导出、工单超时提醒等。
4.3.2. 财务结算
实现对服务订单收支项目的结算。
主要功能包括：收款记录、退款审核、结算审核、订单交易查询等。
4.4. 扩展业务功能描述
4.4.1. 护理专科门诊
服务医疗机构在线上为老年病、慢性病、特殊疾病患者或孕产妇等健康人群提供医疗行为相关护理指导和护理健康咨询等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预约挂号、视频问诊、病历和护理资料调阅、在线诊断、在线开方、便民结算、信息推送等。
4.4.2. 区域护理资料管理
在居民知情同意情况下，实现试点区域内，首诊医疗机构和服务医疗机构之间护理资料的区域化共享和整合。护理资料应覆盖护理评估和护理计划以及护理记录等信息。
主要功能包括：护理资料区域化建立、记录、推送、获取、通知等。
4.4.3. 区域护理功能协同
在试点区域，可与医联体、互联网医院、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等融合，实现首诊医疗机构和服务医疗机构之间的功能协同。
主要功能包括：出院和护理协同、院间护理评估协同、区域任务派发协同、耗材和医疗废物协同、线上线下护理专科门诊协同、护理服务监管协同等。
4.4.4. 商业保险功能协同
衔接商业保险机构，实现保险购买、理赔等环节的功能协同。
主要功能包括：在线购买保单、保单信息查询、在线申请理赔等。
4.4.5. 互联网+社区护理
针对康复类服务等无法上门的服务项目，可依托基层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在社区内展开服务，居民通过系统预约时间，到指定站点接受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附近站点查询，预约时间等功能。

